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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資料顯示，從 2004 年至 2013 年的各大學論文數量，大陸清華大學從 6,000 篇增加到 1

萬 3,000 篇，大陸北京大學從 4,000 篇竄升到近 1 萬篇，台大則從近 4,000 篇增加到近 7,000

篇。2004 年至 2014 年各大學論文進入頂尖期刊比率部分，大陸北大從 12.5%提升到 20%，

大陸清大從 12.5%提升到近 25%，台大則從 22.5%提升到 25%。探究台大排名下滑的原因，

專家表示主要在於國際合作論文比率偏低。 

三、目前我國大學於學術合作方面著重在國內學校的相互合作，與國際學校較少若有，亦著重

在學生學分修習，相互承認，若有學術研究合作，多由教授個人洽談、尋找合作計畫，全

面性、整體性的學術研究合作，則較為少見。 

四、為拓展我國大學國際能見度，行政院應鼓勵各大學加強學術研究領域之國際合作，以增加

學術交流機會、提升研究能量。 

（二十二）本院江委員啟臣，針對牙齒是人體重要器官，但健保針對缺

牙的病患卻未提供醫療給付，導致病患必須自行負擔高額之

醫療費用，否則將面對因缺牙導致的其他疾病風險。爰此，

建請研議將假牙、植牙納入健保給付項目，維護被保險人的

醫療權益乙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牙齒的存在對人體健康相當重要，其主要作用是咀嚼食物，幫助人體充份吸收所需要的養

份，然而，一旦牙齒狀況不佳，不論是蛀牙、缺牙、咬合不正，就容易造成咀嚼困難、降

低進食慾望，甚至選擇容易咀嚼的食物，不知不覺間養成偏食的習慣，進而造成營養不均

、營養不良，影響身體健康。除咀嚼外，牙齒還具有輔助發音、調整臉型的作用；換句話

說，少了牙齒會影響發音，對溝通造成障礙；而不管蛀牙或缺牙，只用一邊的牙齒咬東西

，會因為用力不均造成齒列歪斜，這種情況長久下來，不僅會因為臉部失衡改變臉部輪廓

，還可能引發顳顎關節障礙，使人體脊椎歪斜，產生下顎疼痛、肩膀僵硬、腰痛、頭痛等

全身性症狀。因此一旦有蛀牙或缺牙的情形發生，應進行專業的治療，例如植牙。 

二、然而，目前全民健康保險針對缺牙的治療並未有醫療保險給付，而是由各地方政府自行編

列預算，補助老人全口活動假牙，在各縣市給付標準不明，審查寬嚴不一的情形下，甚至

出現黑心牙醫濫報病患資料，領取補助，不但傷害病患之健康，也使牙醫業蒙羞。 

三、又時有報載國內植牙價格混亂，南北收費不一，高額的醫療費用引發民怨，然而，假牙、

植牙之製作，必須由牙醫師與牙技師共同合作，各種假牙材質也存有差異，治療過程也因

為每一個人的病情而有不同，因此，統一植牙收費上限，並無法解決病患醫療費用負擔問

題，甚至可能導致牙醫師降低服務品質，使醫療過程出現瑕疵。 

四、綜上所述，牙齒對人體是不可或缺的器官，若有嚴重缺損，應立即治療，避免引發更嚴重

之疾病，為減輕牙病患之負擔，鼓勵牙醫師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建請行政院研議將假



 

 
227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牙、植牙納入健保給付項目，維護被保險人的醫療權益。 

（二十三）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國內企業犯罪問題嚴重，現行法令對

於預防與嚇阻相關犯罪恐有不足之處，在兼顧經濟發展與企

業犯罪之前提下，相關單位應儘速研擬訂立企業行賄專法之

可行性與必要性。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針對遠雄合宜宅弊案以及鴻海高層向廠商索賄案，引起企業界對於提高企業行賄行為之刑

事規範議題，法務部傾向在現有產業專法中，納入懲處專章，初步針對「產業創新條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等。 

二、企業行賄現行法院多以刑法之侵占背信或詐欺罪為課責依據，常因舉證困難，究責曠日廢

時，另外，對企業賄賂行為之預防與遏止，除散見於證券、期貨交易法，銀行法等金融業

相關法規外並未明確規範，容易使行為人產生僥倖心態，難有嚇阻之效，造成企業損失固

不待言，長遠來說將瓦解企業之實力、國力以及政府施政成效，影響範圍甚鉅。 

三、政府應主動參考公約內容中企業行、收賄的處罰標準，並加強企業部門的會計和審計標準

，並審酌對不遵守措施的行為訂定有效、適度且具有警戒性的民事、行政或者刑事處罰，

使台灣跟得上國際反貪腐之標準。為釐訂出清楚的企業賄賂責任，有必要提出，「企業賄

絡防治法」。 

（二十四）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老漁/農津貼請領因故中斷投保即不可

請領之規定並不合理，允有檢討改進之必要。爰此，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4 條第 6 項規定：「已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於本

條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後再加入農民健康保險者或加入勞工保險之漁會甲類

會員，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二、對於老漁/農請領者於 87 年 11 月 11 日以後因故中斷投保者，若有非可歸責於自己之原因中

斷投保，仍拒絕當事人請領實不合乎情理，建議農委會宜修法將因故中斷投保者，給予一

段合理緩衝期，讓當事人得以及時加保，以防保險中斷，影響津貼請領之權益，並宜增訂

溯及既往之條款。 

（二十五）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台灣目前社會結構呈現老年化的現象

，貧富差距惡化，為保障勞工退休後之基本生活照顧，針對


